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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今，有牧民在呼伦贝

尔市鄂温克族自治旗

大雁镇大雁东轮渡河

北侧 3 公里处私自驻

扎，放牧破坏林地。

呼伦

贝尔

市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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族自

治旗

群众

身边

的生

态环

境问

题

经查，该问题属实。

举报人反映的牧民为鄂温克族自治旗大雁镇放牧养畜户赵某山。赵某山长期租赁

大雁镇东伦渡河北侧 2780 亩草场用于放牧经营。近期，因区域气温持续升高，为解

决羊群避暑需求，赵某山擅自在林地内设置放牧驻点。截至目前，该放牧驻点已全部

撤离，及时消除了潜在生态风险隐患。

通过与 2023 年林草湿调查监测数据库进行比对分析，最终确认该地块位于莫和

尔图林场施业区范围内。经核定，该地块性质为国家级公益林，地类属于乔木林地，

总面积为 0.3103 公顷。经工作人员现场核查，确认赵某山在驻点放牧期间未对周边

林木造成实质性破坏，但因放牧导致林下植被受到损坏，鄂温克族自治旗林业和草原

局现已将案件移交鄂温克族自治旗公安局，目前旗公安局根据线索情况正在开展案件

调查工作。

属实

强化林

草日常

巡查监

管力度，

及时恢

复植被。

鄂温克族自治旗将持续强化林

草日常巡查监管力度，加强部门协

作，形成监管合力。加快案件办理，

及时恢复植被，并在恢复后第一时

间组织人员对现地情况进行核验，

确保受损生态环境得到实质性修

复，切实守护生态安全屏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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